
附件2

惠州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学生评选要求

评选要求

（一）优秀学生干部评选要求

1.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纪守法，能完成本职工作；

2.认真履行学生干部工作职责，表现突出，有较强的组织、协调和管理能力； 

3.能出色地完成班主任、科任教师和继续教育学院、教学系（点）交给的各项工作； 

4.能主动了解学生学习和思想情况，及时反映学生对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建议和意见； 

5.学习成绩优良，各门课程成绩达70分以上，无补考成绩。

（二）优秀学生评选要求

1.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纪守法，能完成本职工作；

2.遵守学校规章制度、班级纪律，不无故旷课，在工作中能坚持自学，依时完成各门课程的作业，积极配合班干部、班主任开展教学管理工作； 3.学习成绩优良，各门课程成绩达75分以上，无补考成绩。

（三）优秀学生、优秀班干由教学单位负责评选。优秀学生比例约为班级总人数的5%，优秀学生干部每班1-2人，班级人数少于十五人（不含十五人）的班级，不参与评选，

（四）同一位学生不能重复评选“优秀班干部”、“优秀学生”称号。

申请表格填写要求

（一）《优秀学生干部审批表》与《优秀学生审批表》A4纸双面打印，一式一份；

（二）班主任意见由教学点填写、教学单位审核意见由学生所在专业学院填写；

（三）所有填写的意见栏都须签字和盖章；

（四）填写日期要符合时间逻辑。

